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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深圳市核达中远通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市核达中远通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远通”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70,175,439 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

（证监许可 〔2023〕1533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中远

通” ，股票代码为“301516”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6.87 元 / 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70,175,439 股，全

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0,526,314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1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对象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4,866,083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93%。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5,660,231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47,414,856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 72.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7,894,500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7.40%。根据《深圳市核达

中远通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 5,275.9253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 即 13,062,

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4,352,

856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52.6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0,956,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7.4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27894129%，有效申购倍数为 3,049.76488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

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

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

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主承销商）母公司设

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0,526,314 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1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对象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长江资管星耀中远通员工参

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长江资管星耀中远通

2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866,083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93%。 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5,660,231 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截至 2023 年 11 月 23 日（T-4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

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比例（

%

）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长江资管星耀中远通员工参

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409,024 2.01 9,679,994.88 12

2

长江资管星耀中远通

2

号员

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3,457,059 4.93 23,749,995.33 12

合计

4,866,083 6.93 33,429,990.21 -

注：1、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2、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0,780,68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11,463,312.8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75,81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07,842.1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4,352,85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36,004,120.7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3,438,522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的 4.90%。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75,814 股，

包销金额为 1,207,842.18 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2505%。

2023 年 12 月 5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

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

保荐及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5,965.04万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3,430.11 万元，其中保荐费为 200.00

万元，承销费为 3,230.11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1,550.00万元；

3、律师费用：361.32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69.81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53.80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

数值之和尾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发行手续费

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

额，税率为 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1118539、021-6111854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核达中远通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5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

１

，

８９２．３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６４５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

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１

，

８９２．３５００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７

，

５６９．３８３５

万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跟投 （如有） 组成，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８３．８５２５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预计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即不超过

１８９．２３５０

万股，且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

９４．６１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最终战略

配售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２５．９９７５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８２．５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

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刊登的《深圳安

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Ｔ－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Ｔ－１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经济参考报，网址

ｗｗｗ ．

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 中国金融新闻网，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丰茂股份”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2,000.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3〕1453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 或

“东方投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2,0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1.90元/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未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

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最终， 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00.00万股将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4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1.5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57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28.5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2,00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3年12月4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丰茂股份”股票57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12

月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3年12月6日（T+2日）披

露的《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3年12月6日（T+2日）16:00前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当

日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

购资金不足， 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

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丰茂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12

月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

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

数为8,731,57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41,581,693,000股，配

号总数为83,163,386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08316338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7,295.0338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4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1,0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97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0.0233275735%， 有效申购倍数为

4,286.77247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12月5日（T+1日）上午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行摇号抽

签，并将于2023年12月6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5日

招商远见回报3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2月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远见回报3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远见回报3年定开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935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12月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招

商远见回报3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远见回报3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注: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3]1956号

基金募集期间 从2023年11月13日至2023年11月30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3年12月4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484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28,726,103.33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15,144.32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228,726,103.33

利息结转的份额 15,144.32

合计 228,741,247.65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100,000,00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43.7175%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认购日期为2023年11月30日，认购费用为1,000.00元。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816,060.4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3568%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3年12月4日

注:� 1、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持有

区间为10至50万份（含）；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持有区间为10至50万份（含）；

2、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不另从基金资产支付。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

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cmfchina.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87-9555）查询交

易确认情况。

2、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在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媒介上刊登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5日

关于易方达恒生港股通新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易方达恒生港股通新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

金合同》” ）的相关规定，易方达恒生港股通新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513320，场内简称：HK新经济，扩位证券简称：恒生新经济ETF，以下简称“本基

金” ）已连续47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

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23年12月4日，本基金已连续47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若截至

2023年12月7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连续5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则触发上述

《基金合同》规定的终止情形，《基金合同》应当终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等规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 特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其他提示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

同》的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清算期间，投资者无法办理本

基金的申购、赎回、二级市场交易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 或登陆网站www.

efunds.com.cn了解相关情况。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咨询。本基金的

销售机构详见本公司网站公示。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5日

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

300万以上（不含300万元）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2月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添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400030

基金前端交易代码 4000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东方添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12月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2月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12月6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3,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3,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

3,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自2023年12月6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投资者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300万元

以上（不含3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

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300万元以

上（不含30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

务的日期，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2�除有另行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

办理。

2.3�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

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

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

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2.4�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5日


